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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全民國防教育多元體驗活動」實施計畫 

 

壹、依據：教育部補助辦理全民國防精神動員教育活動實施要點辦理。 

貳、目的：為推廣全民國防教育，並響應政府反毒及環保政策，結合本市探索教

育、海洋環境及軍事營地之特性，藉由多元創作自力造筏方式，實施

全民樂活親水競賽活動，以培養民眾強健體魄，激發民眾愛鄉保土意

識，增進全民國防共識。 

参、指導單位：教育部、高雄市政府 

肆、主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伍、合辦單位：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局、高雄市體育會

龍舟委員會。 

陸、承辦學校：高雄巿立高雄高商。 

柒、協辦單位：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文化局、觀光局、水利局、環保局、交通局、

警察局、衛生局、少年警察隊、陸軍第八軍團指揮部、海軍陸戰

隊 99旅、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南部地區軍事院校、高雄市水上運

動綜合訓練協會。 

捌、活動地點：高雄市愛河（高雄市音樂館前碼頭）。 

玖、活動日期：110 年 6月 12 日（星期六）上午 08時 00 分至 13 時 00 分，活動

行程表如（附件 1）。 

拾、參與對象： 

一、自力環保減塑造筏: 

1.本市高中(職)學生。 

2.臺南巿、高雄巿、屏東縣等大專院校、軍事院校單位學生。 

二、親子定向越野競賽： 

本市國小三年級(含)以上至國中三年級(含)以下學生，曾參與本局探索教

育陸地系列活動-定向越野(報名時檢附探索護照證明)及其成人親屬取 100

組，預計 200 人參賽。 

拾壹、活動內容： 

  一、自力環保減塑造筏: 

（一）以「全民國防教育」及「友善校園(反毒、反霸凌)」為主軸，結合

環保及創意等各式活動之視覺圖像(文字、色彩、造型)為造筏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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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出教育意象之筏身，運用繩結技術與阿基米得浮力原理，由

各團隊發揮創意自力環保造筏並划船趣味競賽。 

（二）以趣味競賽活動方式激發民眾對海洋城市之熱愛，使參加人員在遊戲競  

      賽中探索學習，培養團隊精神，激發自我潛能，在面對困難中提升處理  

      問題的能力，並打造活動正向、健康、活力之港都形象。 

（三）造筏環保素材定義及競賽浮力運用： 

  競賽浮具之筏身(主要浮力來源)得選用環保可回收利用之材料。浮具上   

  方之主題造型材料選用，為避免限制各隊材料選用範圍，本項目採從寬 

  認定方式處理，除環保素材外，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使用過後可回收運 

  用於其他用途者，均視為造筏環保素材，造筏環保材料認定通則如（附 

  件 2）。船筏於岸上展示及下水後之造型必須一致（水中解體不計）。 

（四）競賽動力運用： 

    1.參賽隊伍自備造筏環保浮具（密度小於 1），船筏動力僅得使用筏上人

力或風力，不得依靠電力馬達等動力。 

    2.參賽隊伍造筏，必須要有創意構想及相關造型。 

    3.各隊由大會提供划槳。 

（五）活動主題：本次活動採「全民國防賽端午，友善校園樂學習」為造筏主

題，期望展現青年學子青春活力，激發創意、巧思、團隊精神與自我實

現，厚植全民國防教育成效，進而產生愛護家園、保衛家園意識。另外，

同時藉由友善校園、反毒、反霸凌、反詐騙、防災等元素為主題，推動

優質友善校園環境。 

二、親子定向越野競賽：參賽親子隊伍藉由賽前教學，學習使用地圖和基本定

向技能，在規劃的活動區域內，從起點自行規劃到訪各檢查點的路線，逐

一完成到訪各檢查點的紀錄後返回終點，促進學生及民眾認識高雄之美、

培養認同感，進而產生愛護家園、保衛家園意識。 

三、各校社團表演：各校社團於舞台區進行全民國防教育、防制藥物濫用及   

   探索教育等相關主題表演，藉多元活動提升學生對相關議題有正面認知。 

四、設攤闖關宣教:結合端午節愛河龍舟競賽人潮，辦理全民國防教育、防制

藥物濫用及探索教育設攤闖關宣教、招募活動，擴大活動教育推廣成效。 

拾貳、優勝獎項及獎勵： 

  一、自力環保減塑造筏: 

（一）本次活動成功划至終點之隊伍，頒發禮券貳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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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總成績優勝陸名之隊伍，每隊頒發禮券伍仟元、獎盃及獎狀。 

（三）另設特別獎項，頒發獎盃及獎狀，獎項種類及獲獎隊伍數量如下： 

獎項種類與隊伍數量(單位：隊) 

最佳活力獎 最佳精神獎 最佳團隊 

取 1 隊(禮券參仟元) 取 1 隊(禮券參仟元) 取 1 隊(禮券參仟元) 

二、親子定向越野競賽：取總成績優勝前拾名之隊伍，頒發獎牌及禮劵，獎項

種類及獲獎隊伍數量如下： 

獎項種類與隊伍數量(單位：組) 

第一名 (壹仟元圖書禮券) 獎牌兩面 

第二名 (捌百元圖書禮券) 獎牌兩面 

第三名 (伍百元圖書禮券) 獎牌兩面 

第四~十名 (每組參百元圖書禮券) 獎牌兩面(每組) 

   三、社團成果表演，獎勵報名各隊獎金貳仟元。 

拾參、一般規定： 

（一）各隊設領隊 1人，協助各隊與主辦單位之溝通、協調及整合等事宜，參

加人員請各校核予公（差）假。 

（二）自力造筏競賽規則(如附件 3）。 

（三）各參賽隊伍交通及餐費須自理。 

（四）活動場地位置及示意圖（如附件 4、5）；交通資訊及停車規畫（如附件 6）。 

（五）請各校預先準備校旗乙面，於召開領隊會議時，繳至承辦單位彙整，俟

活動結束後發還各校。 

（六）參與活動學生，請各校依權責辦理獎勵。 

（七）划槳及救生衣等水上活動器材，商請運動發展局處協助支援。 

（八）每隊報名人數 4至 6人，總隊數 25 隊為上限；組隊參賽成員不限男女， 

      但須具備浮泳能力；身體痼疾、心臟及皮膚等不適水上活動等疾病者謝 

      絕參加。 

（九）各隊競賽順序以抽籤方式決定，活動資訊請至本局網站首頁公告欄查詢。 

拾肆、報名方式： 

  一、自力環保減塑造筏:參加隊伍 4至 6人填寫報名表（如附件 7）及自力環 

      保造筏企畫構想（如附件 8）；高中職校學生須另簽具家長同意書（如附件 

      9），留存學校備查；110 年 5月 14 日(星期五)前將各隊報名表及企劃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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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填寫完成報名手續，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f65gf3Ux5QH8rfNR8，

報名窗口：高雄高商徐子謙教官，連絡電話 07-229-6583，收件截止日期

為 110 年 5月 28 日(星期五)。 

二、親子定向越野競賽：預計 110 年 5月 24 日(星期一)起開始線上報名。報名

窗口：高雄高商徐子謙教官，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S961j6ZGDoZ8AkEh9，連絡電話 07-229-6583 

  三、社團表演報名：參加隊伍 5人(含)以上填寫報名表（如附件 10）、家長同

意書留存學校備查；110 年 5月 11 日(星期一)起將各隊報名表線上填寫，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Jon5tNvY3mgQmeX47，報名窗口：高雄高商

徐子謙教官，連絡電話 07-229-6583，，收件截止日期為 110 年 5月 28 日

(星期五)。 

拾伍、工作編組：行前舉辦工作協調會，參加人員為活動工作編組人員（如附件

11）及各隊領隊，人員名冊、會議時間及地點另行通知。 

拾陸、緊急救護：承辦單位於活動現場設置醫療救護站，並訂定活動緊急救護               

SOP 流程（如附件 12）。 

拾柒、預期效益： 

一、本活動假日於愛河觀光風景區辦理，屬本市最熱鬧區域，可提升活動能見

度，吸引參觀人潮。 

二、邀請媒體採訪，提前於網路、PTT、YOUTUBE、FB...等放送廣告，活動後經

由新聞播放報導，擴大活動成效，提升本市海洋城市印象。 

三、提升參賽者自發性創作，營造海洋城市樂活生活及文化，打造愛運動海洋

之都。 

四、於愛河音樂館廣場辦理全民國防教育、防制藥物濫用及探索教育設攤闖

關宣導，吸引市民學子認識全民國防，寓教於樂中增進全民國防教育、防

制藥物濫用及探索教育知能，並增進國軍人才招募成效。 

五、透過探索活動主題，讓參與自力造筏學生從實做中學習及了解探索教育內

容。 

拾捌、本活動主辦單位保留修正活動內容之權利，另如遇天候等不可抗拒之因素， 

     活動內容以現場公告為主，並於網路提前發布。 

拾玖、其他：本計畫如有未盡之處，另函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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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全民國防教育多元體驗活動」行程表 

日期 時間 行程 內容 地點 主持人 備考 

6 

月 

12 

日 

(六) 

08:00 
︱ 

08:30 
報 到 

簽到、領取秩序冊

及號碼牌。 
報到處 承辦學校 

各隊 08:30 時前

報到完畢。 

08:30 
︱ 

09:00 
船筏陳展 

自力造筏隊伍現場

陳展 

船  筏 
陳展場 

承辦學校 
邀請高雄市各級

學校校長與會 

09:00 
︱ 

09:30 
開 幕 式 

1.開幕表演 
2.致詞 
3.致贈感謝牌 

舞台前 
廣  場 

教育局  
局  長 

邀請高雄市各級

學校校長與會 

09:30 
︱ 

10:30 

親子活動 定向越野競賽活動 
舞台前 
廣  場 

競賽組 共計 100 組 

社團成果
表 演 

全民國防反毒愛探
索-社團表演 

舞  台 接待組 
20 隊社團 

學生表演 

自力造筏
創意評比 

船筏創意造型與環
保材質評分 

船  筏 
陳展場 

競賽組  

10:30 
︱ 

11:30 

自力造筏

競 賽 

環 保 減 塑 船 筏 

水 道 競 賽 
各水道 競賽組 共計 25 隊 

成績計算 成績計算 裁判團 競賽組  

11:30 
︱ 

12:30 
閉 幕 式 頒   獎 

舞台前 
廣  場 

教育局  
局  長 

 

12:30 賦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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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全民國防教育多元體驗活動」 

造筏環保材料認定通則(參考) 

項 次 材 料 說 明 

01 

環 保 筏 身 （ 含

舵）、主題造型之

材料 

1、競賽浮具之筏身(主要浮力來源)得選用環保可

回收利用之材料。 

2、浮具上方之主題造型材料選用，為避免限制各

隊材料選用範圍，本項目採從寬認定方式處理，

除環保素材外，其他日常生活用品，使用過後可

回收運用於其他用途者，均視為造筏環保素材。

相關材料如保特瓶、竹竿、鐵鋁罐、舊衣物、塑

膠袋、廢桶等。 

3、船筏於岸上及水中之造型必須一致。 

02 繩結材料 

本計畫係以繩結固定為原則，各式 PE.PP 繩、尼龍

繩、扁帶、特多龍繩、麻繩、綿繩、彈性繩等視為

可回收再利用者，塑膠繩則請避免使用。筏身結合

不可以鐵絲、釘、EPOXY 環氧樹酯等，作為固定材

料。 

03 動力材料 

1、帆面及支架等素材依項次 01標準認定。 

2、一律使用大會提供的筏槳。 

3、用車葉為前進動力者，應為人力所產生之動力 

   為原則。 

04 
強力膠帶（含一般

膠帶，透明色） 
1、因固定避免繩結滑動時，可使用膠帶於素材上。 

2、各型膠帶不得直接使用於筏身任一部位之固定。 

05 安全原則 

1、評審於各隊使用材料評分時，將特別考量筏身   

   是否有可能引起人員受傷的可能？ 

2、固定筏身的繩結是否牢固？ 

3、前 2項的事實認定與處理方式，由評審委員討 

   論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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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全民國防教育多元體驗活動」競賽規則 

一、競賽規則： 

（一）競賽說明：參賽隊伍以環保或可回收材料展現創意造筏，競速時各隊船

筏滑行距離 70公尺，各隊船筏碰觸終點線所花費時間得分。 

項次 評分項目 配分 說明 

1 創意造型 40% 
1.船體以呈現活動主題之創意表現為評分標準。 

2.船筏於岸上及水上之造型必須一致。 

2 使用材料 30% 
是否使用環保可回收等材料造筏，以創意材料組合為

佳（如：寶特瓶、竹竿等）。 

3 團隊合作 20% 

划行距離 70公尺，各隊船筏 7分鐘內抵達終點判定

合格。（逾時 7分鐘未達終點之隊伍、競賽過程中船

筏解體無法繼續參賽、隊員落水等本項以零分計）。 

4 精神表現 10% 評分項目包含整體精神、服裝及口號。 

 合計 100% 
 

1.裁判委員若遇該校學生參與競賽，大會採取迴避審查機制進行評分，如有審查

分數，亦應捨棄不計。 

2.競賽總分相同者，以創意造型分數為排名依據。 

3.本競賽活動如發生任何疑義，以主辦單位或提請裁判委員會會議解釋為原則。 

（二）評分表：如（附錄 1）。 

二、競賽規定： 

（一）參賽隊伍須在大會公告檢錄時間抵達檢錄處報到，逾時以棄權論。檢錄

時請參賽人員出示身分證明，非保險名冊人員嚴禁下水參賽。 

（二）人數不足 4人時或未穿著救生衣者不得參加競賽(參賽人數 4至 6人均

可)。 

（三）逾時 7分鐘未達終點、競賽過程中船筏解體無法繼續參賽、隊員落水等

之隊伍團隊合作項日以 0分計。 

（四）為使競賽順利進行，各隊競賽行動請確依流程管制及選手須知。 

（五）為求比賽公平性，一律使用大會提供筏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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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隊請自備隊旗、旗竿，並依時參加開閉幕。 

三、實施方式：每場次以 4隊共同競賽為原則。 

四、名次判定：以總分最高者評定為優勝，競賽總分相同者，成績採計順序以

創意造型分數為排名依據。 

五、申訴：如有爭議者，於成績公布後 30分鐘內，請領隊或帶隊師長填具申訴  

    表向大會提出，逾時不予受理。同時並繳交保證金 2,000 元（如附錄 2）， 

    由裁判長召集評審召開評審會議審理申訴，若申訴不成立，則維持原結果 

    或裁判判決，並没收保證金移做大會獎品費用；若申訴成立，則依申訴內 

    容對結果或裁判判決做出修正，並退還保證金。 

六、獎勵：同計畫本文。 

七、安全注意事項： 

（一）不得從事有礙公共安全或危害他人之活動。 

（二）應於活動安全管制範圍內配合競賽活動進行，不得單獨行動。 

（三）配合救生員檢查救生衣是否確實穿載。 

（四）不得游泳戲水。 

（五）活動區不得隨意跳水或奔跑。 

（六）參賽人員避免穿著牛仔褲或長褲。 

（七）如遇險或抽筋時應保持鎮靜並舉手呼救。 

（八）如見有人溺水，須大聲呼救，不要妄自赴救。 

八、賽程如有更動或未盡事宜另以大會廣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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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全民國防教育多元體驗活動」評 分 表 

場次 編號 水道 隊伍 創意40% 材料30% 團隊20% 精神10% 總分 名次 

          

          

          

          

          

          

          

          

          

          

附註 

1.參賽人數不足4人時不得參加競賽。 
2.船筏於岸上及水中之造型不一致者，創意項目酌予扣分。 

3.逾時7分鐘未達終點、競賽過程中船筏解體無法繼續參賽、隊員落水等之隊伍團隊合
作項日以零分計。 

4.競賽總分相同者，以創意造型分數為排名依據。 

裁判簽名：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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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全民國防教育多元體驗活動」 
競賽事項申訴書 

隊名  

申訴事由  
狀況發生 

時間及地點 
 

申訴事實  

證人及 

佐証資料 
 

領隊或 

帶隊老師 
 (簽章) 

年   月   日 

     時   分 

裁  判 

意  見 
 

裁 判 長 

裁    決 
 

註：凡未按各項規定辦理之申訴者概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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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全民國防教育多元體驗~ 

自力造筏活動」競賽場地位置圖 

 

 

自力造筏

競賽地點 

地 點 

N 

活 動

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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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全民國防教育多元體驗~ 

親子定向越野」競賽場地位置圖 

 

  

開閉幕處 

報到處 

 

 

親子定向競賽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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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全民國防教育多元體驗活動」 

交通資訊及停車規畫 

一、搭車民眾 

(一)搭乘捷運（橘線）至鹽埕埔站（車站編號O2）下車，步行約五分鐘到達。 

(二)搭乘市公車0南、0北、25、33、76、77、91、219等路號至高雄市立歷史博

物館下車，再步行約二分鐘到達。 

二、開車民眾 

(一)車可停於高雄國際會議中心（前工商展覽中心）地下停車場(入口臨大勇路)，

依停車場之指標步行至音樂館地下室一樓搭電梯到達。 

(二)車可停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廣場停車場(入口臨中正路)，步行約二分鐘到

達。 

(三)車可停於鹽埕立體停車場，步行約五分鐘到達。 

(四)行動不便民眾前往音樂館，建議車輛停放高雄國際會議中心地下停車場（從

大勇路進入，電梯可直達音樂館） 

三、請儘量利用大眾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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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全民國防教育多元體驗活動」報  名  表 

報名單位  
隊伍 

名稱 
 

領    隊

帶隊師長 

 

項

次 

學  生 

姓  名 
身分證字號 生日 聯絡電話 

緊急連絡人 備考 

（連絡領隊或師長及

電話） 

行動電話 

家中電話 

1 ○○○ E123456789 650101 0912345678 

○○○ 

 0912345678 

071234567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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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全民國防教育多元體驗活動」企劃構想 

1.參賽隊名： 

 

2.創意構想： 

 

 

3.使用材料： 

(1)競賽浮具之筏身(主要浮力來源)材料選用 

 

(2)浮具上方之主題造型 

 

4.載具浮力： 

 

 

5.其他事項： 

 

 

構想初審：□合格 □不合格  審查意見：              

備

註 

1.報名表僅供保險辦理、秩序冊製作及競賽企畫審查等需求使用。 

2.各校請於 110 年 5月 29 日前將各隊報名表及企劃構想至 GOOGLE 表單：

https://forms.gle/f65gf3Ux5QH8rfNR8 填寫報名表，報名窗口-高雄高商

徐子謙教官，聯絡電話：07-229-6583。 

3.本活動參加隊伍不收取任何費用，凡報名參加並經審查通過者，切勿無故

缺席，各隊應於活動前與參加人員連繫確認，如有臨時更換遞補請來電告

知。 

4.表格不足自行延伸，傳送後請電話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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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家 長 同 意 書（學生用） 
 

貴子弟       就讀       校     科   年   班，

有意願報名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全民國防教育多元

體驗:自力造筏活動」 (含社團表演)，本活動訂於 110 年

6 月 12 日（星期六）上午 08 時 00 分至下午 13時 00 分

假高雄市愛河（高雄市音樂館前碼頭）舉辦。 

本活動目的期藉由團隊競賽之進行，使學生在體驗中

探索學習，並建立團隊合作觀念，激發自我潛能及提升解

決問題之能力，惠請 貴家長同意 貴子弟參與本次活動。 

敬此鳴謝！ 
 

健康狀況調查 有 無 備註 

有無心臟疾病。 □ □  

有無氣喘疾病。 □ □  

有無癲癇疾病。 □ □  

有無藥物過敏。 □ □  

有無皮膚症狀。 □ □  

有無過動症狀。 □ □  

有無其他重大疾病。 □ □  

有無其他須注意身體狀況。 □ □  

註：須具備浮泳能力，身體痼疾及心臟及等不適水上活動疾病者謝絕參加。 

                 □ 同  意 
                 □ 不同意  家長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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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全民國防教育多元體驗活動」 

社  團  表  演  報  名  表 

學校  

隊名  

表演類型  

演出名稱 

（歌曲） 
 

演出簡介 

（主持人介紹） 
 

帶隊師長  

帶隊師長手機  

備考 

1.110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起將各隊報名表線上填寫，報

名網址：https://forms.gle/Jon5tNvY3mgQmeX47，完成

報名後請將當日表演音樂請轉成 MP3 格式 E-MAIL 至

p6migan@gmail.com 高雄高商徐子謙教官收，聯絡電話：

07-229-6583，收件截止日期為 110 年 5月 28 日。 

2.表演當日請負責同學於報到後至播音處確認演出音樂，以 

  利演出順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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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全民國防多元體驗活動」工作人員編組表 
組 
別 
人數 

職務 單位 級職 姓名 工作職掌 備註 

指
導
組 

組長 校安室 主任 韓必誠 

督導活動全般事宜 

 

副組長 校安室 督導 賴裕民  

組員 校安室 副督導 高呈龍  

組員 校安室 副督導 何戊雄  

計
畫
組 

組長 校安室 股長 麻治中 策定全民國防教育多元體驗活動計

畫 

 

組員 校安室 教官 林坤輝  

行
政
組 

組長 高雄高商 主任教官 楊萬聖 1.行政事項辦理 

2.場地規劃及清潔維護 

3.後勤支援事項 

4.經費支用、結報 

5.成果冊製作 

 

副組長 高雄高商 少校教官 徐子謙  

組員 高雄高商 少校教官 林祐棋  

組員 高雄高商 少校教官 陳振億  

組員 高雄高商 少校教官 潘盈宏  

文
宣
組 

組長 福誠高中 主任教官 鄭修如 

1.媒體行銷傳播 

2.撰擬新聞稿 

3.活動紀實攝影(含空拍) 

4.成果影片製作 

 

副組長 樹德家商 中校教官 林於樵  

組員 樹德家商 中校教官 黃建霖  

組員 三民家商 中校教官 蔡宛箖  

組員 校安室 少校教官 孫一弘  

組員 樹德家商 少校教官 陳主衛   

組員 福誠高中 少校教官 黃俊傑  

組員 福誠高中 志工 陳怡嘉  

接
待
組 

組長 高師大附中 主任教官 葉憶蓉 

1.接待長官、貴賓暨頒獎事宜 

2.協助開、閉幕主持 

3.協助社團成果表演主持 

4.賽事播報 

 

副組長 鼓山高中 主任教官 朱紹蓉  

組員 道明中學 主任教官 周承潔  

組員 鼓山高中 生輔組長 王志遠  

組員 楠梓高中 教官 劉岳奇  

組員 校安室 護理老師 陳依梅  

組員 立志中學 生輔組長 陳聖嶽 

 組員 六龜高中 生輔組長 張孟元 

組員 高雄高工 教官 蔡文智 

組員 高餐大附中 生輔組長 王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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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全民國多元體驗活動」工作人員編組表 
組 
別 
人數 

職務 單位 級職 姓名 工作職掌 備註 

攤
位
宣
導
組 

探索教育 三民高中 中校教官 薛清信 探索教育課程互動式宣導  

全民國防 校安室 科員 江幸甄 全民國防教育互動式宣導  

防制藥物濫

用 
校安室 少校教官 黃幸慧 反毒教育互動式宣導  

安

全

組 

組長 前鎮高中 主任教官 胡裕華 競賽全程安全維護  

副組長 前鎮高中 中校教官 林永祥   

組員 前鎮高中 少校教官 劉柏宏   

競
賽
組 

裁
判
組 

裁判長 中正高工 主任教官 洪信建 
1.確認競賽公平 

2.協助處理申訴案件 

 

副裁判長 海青工商 主任教官 沈文龍  

副裁判長 高雄高工 校安人員 吳聰裕  

管
制
組 

組長 高雄高工 主任教官 蘇冠州 

1.管制競賽隊伍進出水道 

2.確認選手、船筏安全 

 

副組長 高雄高工 中校教官 張曜渂  

組員 高雄高工 中校教官 林盛忠  

組員 高雄高工 中校教官 翁豪將  

組員 高雄高工 少校教官 潘譽仁  

計
時
組 

組長 樹德家商 主任教官 蔡永和 
競賽隊伍成績紀錄與登載 

 

副組長 左營高中 校安人員 朱兗琦  

檢
錄
組 

組長 三信家商 主任教官 池振寬 

1.確認選手身分及人數 

2.提醒選手安全注意事項 

 

副組長 三信家商 教官 楊惠雅  

組員 新莊高中 生輔組長 紀騰畯  

組員 中正高工 生輔組長 曾聖斌  

組員 立志中學 教官 宋君平  

檢
查
組 

組長 文山高中 主任教官 王智鵬 

1.檢查船筏安全 

2.協助選手、船筏進出水道安全 

 

組員 高雄女中 校安人員 張桂豪 
 

 

組員 道明中學 教官 張志信  

組員 中山高中 教官 楊雅娟  

組員 校安室 教官 陳建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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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0 年「全民國防多元體驗活動」工作人員編組表 
組 
別 
人數 

職務 單位 級職 姓名 工作職掌 備註 

競
賽
組 

碼
頭
水
道
組 

水道主任 高雄女中 主任教官 羅弘然 確認競賽安全  

副主任 高雄中學 校安人員 梁維藩   

第 1 

水道 

立志中學 主任教官 周冠羽 

1.協助選手及船筏安全 

2.協助競賽順利進行 

 

立志中學 教官 呂宗欽  

立志中學 教官 羅乾瑋  

立志中學 教官 李長征  

第 2 

水道 

林園高中 主任教官 陳俊名 

1.協助選手及船筏安全 

2.協助競賽順利進行 

 

林園高中 教官 高勇明  

道明中學 教官 童琮溥  

校安室 教官 鄭仁德  

第 3 

水道 

仁武高中 主任教官 潘駿豪 1.協助選手及船筏安全 

2.協助競賽順利進行 

 

仁武高中 教官 陳柏澈  

仁武高中 教官 蕭瑞宏 1.協助選手及船筏安全 

2.協助競賽順利進行 

 

明誠中學 教官 沈文平  

第 4 

水道 

中山高中 主任教官 鍾振文 

1.協助選手及船筏安全 

2.協助競賽順利進行 

 

中山高中 校安人員 李先正  

中山高中 校安人員 李志順  

明誠中學 教官 張晏瑋  

成
績
組 

組長 路竹高中 主任教官 董傳昇 

競賽成績統計與登錄 

 

副組長 路竹高中 教官 陳智源  

組員 路竹高中 教官 陳家强  

組員 路竹高中 生輔組長 魏宗樞  

定
向
越
野
教
學
暨
競
賽
組 

組長 新莊高中 主任教官 郭芳明 

1.定向運動教學 

2.定向競賽場地規劃、布置及撤收 

3.定向競賽安全維護 

 

副組長 三民家商 主任教官 陳宥寧  

組員 校安室 中校教官 劉曉樺  

組員 新莊高中 中校組長 紀騰畯  

組員 新莊高中 校安人員 楊元呈  

組員 楠梓高中 主任教官 李成國  

組員 瑞祥高中 主任教官 王聖介  

組員 高雄中學 中校教官 洪宜明  

組員 高雄女中 中校教官 余俊欽  

組員 文山高中 少校教官 呂權益  

組員 中正高中 中校教官 王慧琳  

組員 瑞祥高中 少校教官 楊家芃  

組員 樹德家商 中校教官 范育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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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承辦單位負責窗口 通知醫護站 

評估並給予適當的護理處置 

附件 12 

活動緊急救護 SOP 
                                                  
 

 

 

 

 

 

 

 

 

 

 

 

 

 

 

 

 

 

 

 

 

 

 

 

 

 

  

 

 

 

 

 

 

 

 

 

民眾(學生)受傷 

承辦單位受理窗口接獲通知 

掌握正確訊息，

通報上級長官 
 

意外現場勘查 
及拍照處理 不需外送就醫 

醫護站人員陪同或由承辦

單位指派陪同人員 

承辦單位 

電話慰問 

主辦機關主管視情況

到院（府）探視慰問 

保險理賠及保

險疑議事宜 

承辦單位 

依民眾反應事項 

予與回應 

承辦單位填寫意
外事件報告書
(如附錄) 

救護車待命，並由工作人員管制 

送醫動線 

及人員出入 

需外送就醫 

結案 

媒體輿情回應 


